    <事務所名稱>受託辦理財務報表及決算書表查核簽證案件清單
	聯合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編號
公司名稱
公司統
一編號
委任公司

類型
財務簽證

意見型態
財簽會計師

決算書表簽

證意見型態
決簽會計師
資產

總額
權益
營業收

入淨額
本期稅

後損益
身分證

號1
姓名1
身分證

號2
姓名2
身分證

號
姓名
會計師事務所編號：

事務所統編

地址：

會計師事務所名稱：

××會計師事務所

電話：

事務所類型：

1.個人所2.合署所3.聯合所4.法人所

傳真：

負責人姓名：

電子信箱：

填表說明：

1.「委任公司類型」欄：請輸入半形大寫代碼，自109年8月底前申報108年度簽證案件時，始須填列。公司營業收入淨額及員工人數均達一定規模之條件，請輸入D，不可同時輸入B及C。
A.實收資本額3千萬元以上。

B.實收資本額未達3千萬元而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1億元。

C.實收資本額未達3千萬元而參加勞工保險員工人數達1百人。

D.實收資本額未達3千萬元，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1億元且參加勞工保險員工人數達1百人。

2.「財務簽證意見型態」欄：請輸入半形大寫代碼，P：無保留意見、Q：保留意見、R：否定意見、S：無法表示意見。

3.「決算書表簽證意見型態」欄：請輸入半形大寫代碼，W：未涉嫌違反、X：涉嫌違反、Y：查核範圍受限制但未涉嫌違反、Z：查核範圍受限制且涉嫌違反；倘未受託辦理決算書表查核簽證，則請空白勿填寫任何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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